
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人民、機關、團體提案表 

編      號 （此欄提案人免填） 

提 案 位 置  

提 案 內 容 

 
 

提 案 理 由 

 
 

提案人姓名  
電話號碼  

地      址  

提 案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說

明 

1. 公告期間內任何機關、人民或團體如有提案，請依本表填具意見並敘明內容、理由、

位置並附具略圖向本處提出，俾納入通盤檢討之參考。未署名或未於公告日期截止

（102.3.28 截止）以前向管理處提出者，均不予受理。該項提案表空白表格可向公

告機關或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索取。 
2. 本處地址：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4 號，洽詢電話：07-3601712；傳真：07-3645872。 

 


